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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行程機車汰舊換購電動機車補助審查作業流程圖(A006) 
 
 
 
 
 
 民眾攜帶二行程機車報廢文件至電動機車經銷商辦理換購新車作業 

由車商彙整送件至本局 

進行審查作業 
    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未限期完成補件 

公文寄發退件通知 
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申請資格不符合者 申請資料不齊全 

退件程序 補件程序 

2 次審核申請資料 
 

秘書室 

公文寄發退件通知 
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公文寄發補件通知 
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以電匯方式撥款 
 
會計室、秘書室 

失敗 完成 

限期完成補件 

退件程序 

歸 檔 確認車商資料 
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重新匯款 

歸檔 

歸  檔 

辦理撥款程序 
 

會計室 

申請資格符合者 
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已完成補正 

歸檔 

符合汰舊補助規定之車主，換購電動機車時直接折抵車價，並編列案件流水號碼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車商電洽本局確認二行程機車有無符合汰舊補助規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民眾先向本局提出補助申請(使用 A 表)

              

空污噪音防制科 

5 天 

15 天 

15 天

天

10 天 

5 天 

2天

3 天 

5 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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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行程機車汰舊換購電動機車補助審查作業說明表 

工 作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說 明 及 控 制 重 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 用 表 單 

二行程機車汰

舊換購電動機

車補助審查作

業(A006) 

一、作業程序 

1.審查申請二行程機車汰舊車主的身份及車籍證明文件。 

2.確認申請二行程機車汰舊車主有無完成車體回收或車牌報廢手續（以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的廢機動車輛回收管制聯單為主或檢視監理所車

籍資料庫）。 

3.審查申請新購電動機車車主的身份及車籍證明文件。 

4.確認新購之電動機車是屬於經濟部工業局審核通過的車款類型。 

5.經審查確認符合補助資格之車主，本局會將補助款逕行匯款至協助代為折

抵車價的電動機車經銷商，並發函予該車商。 

6.經審查確認無法符合補助資格之車主，本局將發函通知並檢還其申請汰舊

相關文件。 

二、控制重點 

1.確認申請二行程機車汰舊之車主身份、車籍資料是否設籍在臺北市，並檢

視該車有無年度排氣定檢紀錄。 

2.確認車主已完成前述車輛之車體回收或車牌報廢手續。 

2A.報廢車主和新購電動車車主若非同一人，確認前者是否已出具同意購買

電動機車之保證書。 

3.確認新購電動機車車主之車籍資料是否設籍在臺北市，並檢視該車是否為

經濟部工業局審核通過的車款類型。 

4.撥款前再次核對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的機車定檢資料庫（二行程機車判

別）、監理單位的車籍資料庫（確認設籍臺北市）及新購電動機車資料(確

認設籍在臺北市)，以確認符合補助資格之車主。 

1.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8年 11月

4 日召開「補助淘汰二行程機

車購買電動機車研商」會議紀

錄。 

2.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8年 12月

2日環署空字第0980109996號

函送之「高污染老舊二行程機

車汰舊換新購買電動機車補

助作業規範」。 

 

1.申請登記表(A

表)。 

2.檢附證明文件表。 

3.切結書。 

4.保證書。 

5.補助款領據。 

6.授權書 

7.繼承證明文件。 


